
青岛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2026-2027年度公务
用车加油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需求（征求意见稿）

序号 类型 内容

1 采购人 青岛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等。

2 油品种类

92号车用汽油(ⅥB)、95 号车用汽油(ⅥB)、98 号车用汽油

(ⅥB)、0 号车用柴油(Ⅵ)、-10 号车用柴油(Ⅵ)、-20 号车

用柴油(VI)等国家规定的油品种类。

3
最高限制

单价
不得高于加油企业当期对社会公开挂牌价的 95%。

4
基本服务

内容

（1）以加油卡的形式进行加油服务，同时限制加油车辆车

牌号，记录加油信息数据；

（2）24 小时提供加油服务；

（3）按照财政及相关部门规定进行结算；

（4）申请供应商提交申请文件时，须提供油质检测合格报

告和与供油单位签订的合作书原件的电子文档。

5

供应商

提供的

服务方案

（至少包

含以下内

容）

（1）对征集公告中所提出服务内容和有关要求的承诺及证

明材料；

（2）准备投入的人力、设备情况；

（3）加油站数量、分布及地理位置；

（4）保证油质及准确计量的措施；

（5）配合征集人工作的措施；



（6）针对本次征集所作出的优质、特色、创新的服务承诺;

（7）其他优惠条件。

6 服务要求

（1）严格执行合同有关条款及《青岛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

用车“六定点”管理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；

（2）按照青岛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公务用车管理的相关

工作要求开展加油服务及配套工作，自觉接受青岛市机关事

务服务中心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的对油品价格、质量、服务措

施、履约情况等进行的监督检查、考核及评估；

（3）指定专门人员作为政府采购联络员，定期沟通信息，

核对帐卡，提供资料等，随时解决各类问题；

（4）严格执行中标优惠等承诺；

（5）配合机关事业单位做好加油、服务及廉政建设等工作；

（6）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有关的服务规范培训；

（7）针对本项目设计统一的加油卡卡面;

（8）入围后，供应商的加油管理系统数据应当与青岛市公

务用车管理平台打通。

7
服务承诺

要求

（1）供应商须对征集公告中提出的服务内容和各项要求做

出明确的承诺，说明是否可以达到相应的标准以及如何达

到；

（2）相关服务承诺必须真实可靠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供应商

自负。

8 服务方案 （1）服务内容明确，服务范围清楚；



要求 （2）内容真实、可行。

9 优惠条件
（1）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条件给予的优惠；

（2）优惠条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，且与服务项目相关；

10
扩展（增

值）服务

除征集人提出的各项服务要求外，供应商可根据业务开展情

况提供项目相关的其他扩展（增值）服务，并出具相关说明

及承诺。

11 其他要求

（1）入围供应商提供服务的经营站点必须为入围供应商直

营加油站，否则征集人有权取消其入围资格;

（2）每个服务加油站点指定专人对接本项目所涉及的各项

工作，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;

（3）针对本项目设计统一的加油卡卡面。

12

征 集 人 允

许 偏 离 范

围 或 者 幅

度

无


